
第十三章 招用人员

本章分值

年度 单选题 多选题 案例分析题

2017 年 1 题 1 分 2题 4分 --

2018 年 2 题 2 分 1题 2分 4 题 8 分

2019 年 4 题 4 分 1题 2分 ----

2020 年 4 题 4 分 1题 2分 --

2022 年补 3 题 3 分 1题 2分 4 题 8 分

2023 年 2 题 2 分 2题 4分 --

本章知识结构

知识点 用人单位自主用人权★

第一节 用工形式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自主用人的权利。用人单位自主用人权也体现在自主决定招用人员的方式。

用人单位自主招用人员的途径主要有：

委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职业中介机构；

参加职业招聘洽谈会；

委托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发布招聘信息；

利用本企业场所、企业网站等自有途径发布招聘信息。

知识点 法定用工形式★★

第一节 用工形式

《劳动合同法》第 66 条规定，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企业基本用工形式，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

《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工形式包括：

（1）劳动合同用工，又称全日制用工。

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直接建立劳动关系，实行国家规定的工作时间制度。

（2）劳务派遣用工。

用工形式存在三方关系，即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通过订立劳务派遣协议，将由劳务派遣单位招

用的劳动者派遣至用工单位工作。

（3）非全日制用工。

劳动者可以同时与一个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但在每个用人单位的工作时间每周都不能超过 24 小

时。

（4）《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了另一种用工形式。



《工伤保险条例》第 43 条规定：“职工被借调期间受到工伤事故伤害的，由原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

任，但原用人单位与借调单位可以约定补偿办法“。目前，国家没有规范借调职工方面的规定。

【真题·2018 单选】关于用工形式的表述，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劳务派遣和劳动合同用工是我国的基本用工形式

B．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同时与一个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C．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在每个用人单位的工作时间每周不得超过 36 小时

D．职工被借调期间受到工伤事故伤害的，由原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法定用工形式。非全日制用工。这种用工形式中，劳动者可以同时与一个以上用人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但在每个用人单位的工作时间每周都不能超过 24 小时。

【真题·2011/2017·单·多选】以下关于法定用工形式，说法正确的是（ ）。

A ．劳务派遣用工存在三方关系

B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者可以同时与一个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但在每个用人单位的工作时间每月都

不能超过 24 小时

C ．国家目前已有规范借调职工方面的规定

D ．借调期间受到工伤事故伤害的，由借调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E ．劳动合同用工又称全日制用工

【答案】AE

【解析】本题考查用工形式，B 选项劳动者可以同时与一个以上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但在每个用人单位的

工作时间每

周都不能超过 24 小时；C 和 D 选项，职工被借调期间受到工伤事故伤害的，由原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但原用人单

位与借调单位可以约定补偿办法；目前，国家没有规范借调

职工方面的规定。

知识点 特殊人员的使用★★

第一节 用工形式

（1）超龄人员；指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的人员。

1）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并享受了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待遇的人员。用人单位使用这类人员，双

方建立的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目前在司法实践方面已有相应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与

其招用的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用工争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

应当按劳务关系处理。

2）已经超过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未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待遇的人员。引申理解上述司法解释，用

人单位使用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双方的关系应为劳动关系，

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进城务工农民因工伤亡，应当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进行工伤认定。而且与用人单

位之间产生争议也要按形成了劳动关系处理。

（2）在校学生

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

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在实践中，有两种情况不依照劳动法律调整：

（1）在校生不以就业为目的，只是利用课余时间参加短期或不定期劳务工作以获取一定劳务报酬的情况，一

般不按建立劳动关系处理。

（2）在校生按照实习相关规定，经由学校安排、通过签订实习协议到企事业单位参加社会实践，不受劳动法

律调整。


